
关于公开采购2025年博茂港湾塘尾街道段海滩涂垃圾整治项目服务的公告

为提升博茂港湾塘尾街道段海滩涂生态环境质量，规范海滩垃圾清理处置工作，现公开采购该区域 2025 年度海滩涂垃圾整治项目服务，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参与投标。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项目名称：2025 年博茂港湾塘尾街道段海滩涂垃圾整治项目服务

采购单位：吴川市塘尾街道办事处
采购方式：公开采购

资金来源：2025年吴川市驻镇帮镇扶村资金之2025 年博茂港湾塘尾街道段海滩涂垃圾整治项目资金

预算金额：21万元（人民币）

最高限价：21万元（人民币）

服务期限：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。

项目概况：服务范围覆盖博茂港湾塘尾街道段海滩涂区域，整治内容涵盖各类固体废弃物、生活垃圾、杂草及漂浮物的清理、收集、转运等。

二、采购需求

（一）服务内容

日常保洁：对服务范围内海滩涂进行常态化清扫、打捞，原则上每星期至少开展一次全面清理，如有特殊情况不定时清理，确保无垃圾杂物堆积。

垃圾处置：清理的垃圾需通过密闭运输方式转运至指定无害化处理场所，严禁随意堆放、焚烧或向其他水域转移。

应急处置：遇台风、暴雨等灾害性天气或突发性垃圾污染事件后，2 小时内响应，及时开展集中清理作业。

设施维护：配合采购单位维护海滩涂区域垃圾收集设施，确保其整洁完好。

（二）作业要求
海滩面、堤岸坡面无成堆暴露垃圾。

作业车辆、船只等设备手续齐全、整洁完好，运输过程中无裸露、散落现象。

（三）人员及设备要求

人员配备：不少于10人，其中项目管理员 1 名、巡查人员 1 名、作业人员若干，所有人员需穿着标志服、配备救生衣等劳保用品。

设备配备：需配备垃圾转运车、钩机、铲车、保洁车、垃圾袋等必要设备物资，特殊区域作业需配备适配的专用工具。

三、申请人资格要求

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。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有效的营业执照，经营范围包含环境保洁、垃圾清运等相关内容。

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、促进残疾人就业等，按相关规定执行。

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四、供应商须知：提供法人或负责人授权委托书、营业执照、法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报价表、服务方案等相关材料并加盖公章装订成册；供应商应对要求作出实质性响应，并对所做出的行为和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五、响应文件递交地点及递交起止时间：
地点：吴川市塘尾街道办事处。

时间：2025年11月12日起至2025年11月14日止

本次公开的采购意向是本单位政府采购工作的初步安排，如需咨询本项目其他事宜，请与我单位工作人员联系，联系电话0759-5906629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1、本项目落实中小企业、残疾人福利单位等政府采购政策。
2、投标人需确保线路整治符合乡村振兴、典型村培育等政策要求。
3、公告未尽事宜，以采购文件为准。
4、本公告在吴川市政府信息公开网发布。

5、采购人可能对本公告进行必要的澄清或修改，相关补充通知将在原公告发布渠道公布，请潜在供应商密切关注。

6、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采购人所有。

特此公告。
塘尾街道办事处
2025年11月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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